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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住民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

中華民國93年11月30日行政院院授主孝三字第0930007542B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17條；94年1月1日施行 

中華民國94年11月24日行政院院授主孝二字第0940008549A 號令修正發布第5、9、17條條文；並自發布日施行 

中華民國97年2月4日行政院院授主孝二字第0970000552A 號令修正發布第7條 

中華民國98年10月23日行政院院授主孝二字第0980006252A 號令修正發布 

中華民國99年9月15日行政院院授主孝二字第0990005670D 號令修正發布第1條、第4條 

中華民國100年9月14日行政院院授主孝二字第1000005724A 號令修正發布第5條、第7條、第10條 

中華民國102年1月24日行政院院授主基法字第1020200104D號令修正發布第5條、第17條 

中華民國102年11月20日行政院院授主基法字第1020201235A號令修正發布第5條、第7條 

中華民國103年7月16日行政院院授主基法字第1030200695A號令修正發布第5條 

中華民國104年5月26日行政院院授主基法字第1040200397A號令修正發布第5條 

中華民國104年11月30日行政院院授主基法字第1040200978A號令修正發布第1條、第4條、第5條、第17條 

中華民國109年12月28日行政院院授主基法字第1090201326A號令修正發布第5條、第9條、第17條 

第 一 條   為協助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、無國籍人、大陸地

區人民及香港、澳門居民（以下簡稱新住民）適應臺灣社會，

並推動整體新住民與其子女及家庭照顧輔導服務，人力資源培

訓及發展，建構多元文化社會，有效整合政府及民間資源，特

設置新住民發展基金（以下簡稱本基金），並依預算法第二十

一條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，編

製附屬單位預算，以內政部 (以下簡稱本部) 為主管機關。 

第 三 條  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： 

    一、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。 

    二、受贈收入。 

    三、本基金之孳息收入。 

    四、其他有關收入。 

第 四 條  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： 

    一、新住民家庭照顧輔導服務及其子女發展等相關議題之

研究支出。 

        二、強化新住民入國（境）前之輔導支出。 

        三、發展地區性新住民家庭關懷訪視及相關服務措施支出。 

        四、新住民設籍前之醫療補助及社會救助支出。 

        五、辦理新住民家庭各類學習成長課程與子女托育、照顧

及培力等事項之支出。 

        六、新住民照顧輔導志工培訓及運用之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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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七、強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之補

助支出。 

        八、強化多元文化觀念之推廣及宣導活動、人才培訓學習

課程、創新服務及參與活化產業、社區發展服務之支

出。 

        九、新住民法律服務之支出。 

        十、管理及總務支出。 

        十一、其他有關支出。 

第 五 條    本基金應設新住民發展基金管理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置

委員二十九人，任期二年，其中一人為召集人，由本部部長兼

任；一人為副召集人，由本部次長兼任；其餘委員，由本部就

下列人員聘（派）兼之： 

    一、外交部代表一人。 

    二、教育部代表一人。 

    三、勞動部代表一人。 

    四、衛生福利部代表一人。 

    五、行政院主計總處代表一人。 

    六、大陸委員會代表一人。 

    七、本部移民署代表一人。 

    八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代表三人。 

    九、專家、學者十人。 

    十、新住民及相關民間團體代表七人。 

            前項委員具新住民、新住民子女身分之比例，不得少

於第九款及第十款委員總數二分之一。 

            本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二。 

第 六 條   本會之任務如下： 

    一、本基金收支、保管及運用之審議。 

    二、本基金年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。 

    三、本基金運用執行情形之考核。 

    四、其他有關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 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，副執行秘書二人及幹事若干人，均

由本部與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相關業務人員派兼之。 

第 八 條   本會委員及派兼人員均為無給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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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九 條  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，均由召 

集人召集之；召集人因故不能召集時，由副召集人代理；召集

人、副召集人均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理。 

            本會會議之決議，應經過委員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

數之同意。 

            主管機關應定期於網站公開本基金之運用情形及研究成果

摘要，並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公開本會會議紀錄。 

第 十 條  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，其存儲並應

依公庫法及其相關法令規定辦理。 

第十一條   本基金為應業務需要，得購買政府公債、國庫券或其他短

期票券。 

第十二條  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製與執行及決算編造，應依預算法、會 

計法、決算法、審計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。 

第十三條  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理，應訂定會計制度。 

第十四條   本基金應於每年年度開始時，將當年度工作計畫及上年度

業務報告，送經本部核轉行政院備查。 

第十五條   本基金年度決算如有賸餘，應依規定辦理分配。 

第十六條   本基金結束時，應予結算，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國庫。 

第十七條  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一月一日施行。 

            本辦法修正條文，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四年十一月三十日修

正發布條文自一百零五年一月一日施行，一百零九年十二月二

十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年一月一日施行外，自發布日施

行。 

 


